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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入驻基地提交的材料 

（一）入驻申请表 

（二）团队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

（三）入驻承诺书 

第七条 入驻基地程序 

（一）项目团队负责人向教学科研部提交入驻相关申请材料； 

（二）教学科研部接到申请的 5 个工作日内，对项目的基本

情况进行评估，报部门领导、分管领导审批； 

（三）经教学科研部审批，确定入驻项目、地点等有关事项； 

（四）经教学科研部审批后，在校内公示三天； 

（五）入驻团队签署《入驻承诺书》并备案。 

第八条 退出基地机制 

（一）项目团队已完成各项师生竞赛、教科研任务等，经教学

科研部审核后办理退出手续。 

（二）入驻期间团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经教学科研部核实认

定后，可终止其入驻： 

1.入驻团队在规定时间内未达成预期目标； 

2.对基地提供的场所造成安全事故的； 

3.隐瞒真实情况，弄虚作假； 

4.严重或屡次违反基地有关管理规定的； 

5.未办理相关手续，私自转借给其他人员； 

6.团队进行封建迷信活动、聚众娱乐、非法集会、酗酒、打架

斗殴等行为； 

7.其他不适宜在基地培育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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